网上申报系统操作知识
一、网上申报注册
   1、打开“海口市人民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网上申报系统首页（http://sns.haikou.gov.cn/network.php），点击“立即注册”。

   2、按要求正确填写注册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注册新用户”。
   3、添加企业信息（标红星的为必填项），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注册成功。

   4、注册成功后，企业由项目申报人填写《网上申报注册信息表》（见附表），打印并加盖单位印章后（附项目申报人身份证复印件）送交至海口市政务中心科工信局审批办(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42号人民大会堂C楼一楼。联系人：周建林，联系电话：68502367  68724669)。

二、申报项目“审批服务表”下载

   1、点击“我要申报”，选择所要申报事项的所属区域（海口市），    选择所要申报事项的所属部门（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     选择所要申报的事项（海口市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项目申报），可以做办事指南、在线申报、表格下载、下载量查询及收藏操作。

   2、 根据所要申报的项目，下载相应的“审批服务表”（审批表如有改变则以当年发布的《通知》或《申报指南》为准）。

三、在线申报

   1、“审批服务表”及相关内容（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它要求提交的内容等）填完后，在对应的申报项目后点击“在线申报”。

   2、进入网上申报页面，上传文件材料。根据必备材料的内容要求，逐项点击“选择文件”上传相关资料，然后点击“上传”。（上传的必备材料以当年发布的《通知》或《申报指南》要求为准，如有增加则作为《审批服务表》附件内容上传。因系统容量有限，为确保文件上传顺利，上传的文件材料统一为WORD文档或JPG格式）

   3、申报提交：所有文件上传完毕后，点击“申报提交”，等待相关工作人员受理该申报办件。（在材料预审期间，企业按照 “受理”或“驳回”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申报材料，可进行多次操作；正式申报时，窗口工作人员将根据申报材料是否齐全、合理，一次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4、存为草稿：将填完的信息保存为草稿在该用户帐号下草稿箱内，下次可以继续操作。

四、状态查询

   1、办理中办件：可查看正在办理的办件状态，其中预审驳回状态的办件可做再次操作。

   2、历史办件：申报人过往申报过的办件。

   3、常办事项：申报人经常办理的事项。

   4、草稿箱：在草稿箱查询存为草稿的申报事项。

   5、垃圾箱：申报人删除的办件。

                                          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

                                              2014年11月5日

网上申报注册信息表

	单位名称
	（加盖单位印章）

	单位法人代表
	
	单位电话
	

	单位负责人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手机号码
	

	
	
	联系人身份证号码
	

	提交时间
	

	说明
	联系人为单位授权的项目申报人，未经单位授权并注册登记备案的项目申报人递交的申报材料将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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